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执法统计年报
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本单位行政执法主体全称为：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数量情况：1

二、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共设置行政执法岗位2个，核定执法总人数7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6人，在岗率86%。其中A类行政执法岗位（监管执法岗，主动依职责行使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权力）1个，岗位核定人数5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5人；B类行政执法岗位（政务服务岗，依申请被动行使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给付等权力）1个，岗位核定人数2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1人。
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人员28人。5名执法人员参与行政执法工作，A岗人员参与执法率为100%。
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本部门2025年度，政务服务事项共计922件，其中行政许可51件，行政奖励0件，行政检查387 件，其他行政权力484件 ，行政处罚0件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本部门2025年度实际完成执法检查387件，按计划完成执法任务。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2次/年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本单位2025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0起（含不予行政处罚），无行政强制案件,无行政许可案件。
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投诉举报案件受理1件。
其他情况

      全年未发生因行政检查被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案件。
              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4日


